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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外交部、司法部、财政部关于强制外国人出境的执行办

法的规定  

发布日期：1992-7-31 

发布机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外交部、司法部、财政部 

 

    [１９９２年７月３１日公发（１９９２）１８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司法厅

（局）、财政厅（局）： 

      兹对违法犯罪的外国人强制出境的执行问题，作如下规定： 

    一、适用范围 

    有下列情形之一需要强制出境的外国人，均按本规定执行： 

    （一）依据我国刑法的规定，由人民法院对犯罪的外国人判处独立适用或者附加适用驱逐出境刑罚

的；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的规定，由公安部对违法的外国人处以限期出

境或者驱逐出境的；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以及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由公安机关决定遣

送出境或者缩短停留期限、取消居留资格的外国人，未在指定的期限内自动离境，需强制出境的； 

    （四）我国政府已按照国际条约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的规定，对享有外交或领

事特权和豁免的外国人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或者不可接受并拒绝承认其外交或领事人员身份，责令限期出

境的人，无正当理由逾期不自动出境的。 

    二、执行机关 

    执行和监视强制外国人出境的工作，由公安机关依据有关法律文书或者公文进行： 

    （一）对判处独立适用驱逐出境刑罚的外国人，人民法院应当自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将对该

犯的刑事判决书、执行通知书的副本交付所在地省级公安机关，由省级公安机关指定的公安机关执行。 

    （二）被判处徒刑的外国人，其主刑执行期满后应执行驱逐出境附加刑的，应在主刑刑期届满的一个

月前，由原羁押监狱的主管部门将该犯的原判决书、执行通知书副本或者复印本送交所在地省级公安机

关，由省级公安机关指定的公安机关执行。 

    （三）被公安部处以驱逐出境、限期出境的外国人，凭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处罚裁决书，由当地的公安

机关执行。 

    （四）被公安机关决定遣送出境、缩短停留期限或者取消居留资格的外国人，由当地公安机关凭决定

书执行。 

      被缩短停留期限或者取消居留资格的外国人，也可以由接待单位安排出境，公安机关凭决定书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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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监督。 

    （五）我国政府已按照国际条约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的规定，对享有外交或领

事特权和豁免的外国人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或者不可接受并拒绝承认其外交或领事人员身份，责令限期出

境的人，无正当理由逾期不自动出境的，赁外交部公文由公安部指定的公安机关负责执行或者监督执行。 

    三、执行前的准备工作 

    （一）对被强制出境的外国人持有的准予在我国居留的证件，一律收缴。对护照上的签证应当缩短有

效期，加盖不准延期章，或者予以注销。 

    （二）凡被驱逐出境的外国人，均须列入不准入境者名单，具体办法按照公安部制订的《关于通报不

准外籍人入境者名单的具体办法》（＜１９８９＞公境字８７号）执行。对其他强制出境的外国人，需要

列入不准入境者名单的，按规定报批。 

      凡被列入不准入境者名单的外国人，执行的公安机关应当在执行前向其宣布不准入境年限。 

    （三）对被强制出境的外国人，执行机关必须查验其本人的有效护照或者其他替代护照的身份证件，

以及过境国家或者地区的有效签证。 

      不具备上述签证或者证件的，应事先同其本国驻华使、领馆联系，由使、领馆负责办理。在华有

接待单位的，由接待单位同使、领馆联系。没有接待单位的，由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或者领馆所在地公安

机关同使、领馆联系。在华无使、领馆或者使、领馆不予配合的，应层报外交部或公安部，通过外交途径

解决。 

      对与我毗邻国家的公民从边境口岸或者通道出境的，可以不办理对方的证件或者签证。 

    （四）被强制出境的外国人应当办妥离境的机票、车票、船票，费用由本人负担。本人负担不了的，

也不属于按协议由我有关单位提供旅费的，须由其本国使、领馆负责解决（同使、领馆联系解决的办法，

与前项相同）。对使、领馆拒绝承担费用或者在华无使、领馆的，由我国政府承担。 

    （五）对已被决定强制出境的外国人，事由和日期是否需要通知其驻华使、领馆，可由当地外事部门

请示外交部决定。 

    （六）对有可能引起外交交涉或者纷争的案件，主管机关应及时将有关案情和商定的对外表态的口径

等通知当地外事部门。需对外报道的，须经公安部、外交部批准。 

    四、执行期限 

    负责具体执行的公安机关，应当按照交付机关确定的期限立即执行。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延期执行

的，报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核准。 

    五、出境口岸 

    （一）对被强制出境的外国人，其出境的口岸，应事先确定，就近安排。 

    （二）如果被强制出境的外国人前往与我国接壤的国家，也可以安排从边境口岸出境。 

    （三）执行机关应当事先与出境口岸公安机关和边防检查站联系，通报被强制出境人员的情况，抵达

口岸时间、交通工具班次，出境乘用的航班号、车次、时间，以及其他与协助执行有关的事项。出境口岸

公安机关和边防检查站应当协助安排有关出境事项。 

    （四）出境时间应当尽可能安排在抵达口岸的当天。无法在当天出境的，口岸所在地公安机关应当协

助采取必要的监护措施。 

    六、执行方式及有关事项 

    （一）被人民法院判决独立适用驱逐出境和被公安部处以驱逐出境的外国人，由公安机关看守所武警

和外事民警共同押送；对主刑执行期满后再驱逐出境的外国人由原羁押监狱的管教干警、看守武警和公安

机关外事民警共同押送。对上述两类人员押送途中确有必要时，可以使用手铐。对其他被责令出境的外国

人，需要押送的，由执行机关派外事民警押送；不需要押送的，可以在离境时派出外事民警，临场监督。 

    （二）执行人员的数量视具体情况而定，原则上应不少于２人。 

    （三）押送人员应提高警惕，保障安全，防止发生逃逸、行凶、自杀、自伤等事故。 

    （四）边防检查站凭对外国人强制出境的执行通知书、决定书或者裁决书以及被强制出境人的护照、

证件安排放行。 

    （五）执行人员要监督被强制出境的外国人登上交通工具并离境后方可离开。从边境通道出境的，要

监督其离开我国国境后方可离开。 

    （六）对被驱逐出境的外国人入出境交通工具等具体情况，应拍照，有条件的也可录像存查。 

    七、经费 

    执行强制外国人出境所需的费用（包括押送人员食宿、交通费，以及其本人无力承担费用而驻华使、



领馆拒不承担或者在华没有使、领馆的外国人在中国境内的住宿、交通费、临时看押场所的租赁费、国际

旅费等），应当按照现行财政体制，由办案地财政部门负责解决。 

    八、执行强制出境任务的人民警察和工作人员，要仪表庄重、严于职守、讲究文明、遵守外事纪律。 

      今后有关强制外国人出境的执行工作，统一遵照本规定执行。 

     

      

     

    

更新日期：2006-2-18 

阅读次数：8 

上篇文章：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对由军队保卫部门、军事检察院立案侦查的地方人员可否采取强制措施问题的批复  

下篇文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取保候审的被告人逃匿如何追究保证人责任问题的批复 

 

TOP   

©2005 版权所有：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    京ICP备05071879号 


